附件1

休闲渔业发展情况监测表(试行)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市、州、盟）       县（区、市、旗）            表    号：水产定报3表 
行政区划代码：                                                                     制定机关：农业部
单  位 名  称：                             20    年    季度                       有效期至：20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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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闲渔业产值
  其中：海洋休闲渔业产值
淡水休闲渔业产值
经营主体数量
  其中：规模以上经营主体数量
从业人员
接待人数
休闲渔业船舶数量
其中：海洋休闲渔业船舶数量
休闲渔业船舶功率数
  其中：海洋休闲渔业船舶功率数
  1、休闲垂钓及采集业营业额
        其中：海洋垂钓及采集营业额
淡水垂钓及采集营业额
     经营主体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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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闲渔业码头数量
     其中：休闲渔船泊位数
 2、旅游导向型休闲渔业营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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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主体数量
       其中：规模以上经营主体数量
从业人员数量
   接待人数
 住宿人数
水族馆数量
3、 观赏鱼产业产值
         其中：海水观赏鱼产值
               淡水观赏鱼产值
观赏鱼养殖业产值
观赏鱼营业额
   经营主体数量
       其中：规模以上经营主体数量
 从业人员
养殖设施面积
4、休闲渔业钓具、钓饵、观赏鱼渔药及水族设备等营业额
     其中：钓具
           钓饵
           水族设备  
5. 其他
*休闲渔业进出口额
      其中：进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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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 1. 本表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渔业主管部门填报。
     2. 监测范围：全社会。
     3. 报送日期及范围：第一季度报为当年2月15日前、第二季度报为当年5月15日前、第三季度报为当年8月15日前（报送指标01、07、12、21、30），第四季度报（年报）为当年11月15日前（报送指标为1-47）。
     4.计量要求：营业额及产值取两位小数，其余取整数。
     5.报送方式：网络报送。
6.审核关系: 01＝02+03＝12+21+30+39+43；04＝15+24+35；05＝16+25+36；04≥05；06=17+26+37； 08≥09；12＝13+14；15≥16；21＝22+23；24≥25；30=31+32=33+34；35≥36；44=45+46。
附件2
指标解释

一、休闲渔业概念及特征
休闲渔业是指利用各种形式的渔业资源（渔村、渔业生产资源、渔法渔具、水产品及其制品、渔业自然生物及人文资源等），通过资源优化配置，主动将渔业与休闲娱乐、观赏旅游、生态建设、文化传承、科学普及以及餐饮美食等有机结合，向社会提供满足人们休闲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实现一二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一种渔业产业形态。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一)利用各种形式的渔业资源开展生产和服务活动。(二)向社会提供满足人们休闲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三)须包含有“渔”的要素。包括渔村、渔业、渔文化、渔法渔具、渔业产品等。
休闲渔业需要同时具备这三个基本特征，只具备其中一个或两个都不能认定为休闲渔业。例如，利用海洋水面开展的水上运动及海洋游艇服务业，具备前面两个基本特征，属于休闲服务业，但是由于缺少“渔”的要素，则不属于休闲渔业。如果是利用海洋游艇开展海钓或体验式捕捞等活动，则可以归到休闲渔业。
二、休闲渔业监测分类
(一)按活动区域分，包括：
1.海洋休闲渔业。指休闲渔业经营主体依托各类海洋渔业资源开展的以休闲为目的的活动及服务的总称。包括海洋休闲垂钓服务、海洋旅游导向型休闲渔业、海洋水族馆及展示、渔业文化节庆、渔家乐等。
2.淡水（内陆）休闲渔业。指休闲渔业经营主体依托各类淡水渔业资源开展的以休闲为目的的活动及服务的总称，包括淡水休闲垂钓服务、淡水旅游导向型休闲渔业、淡水水族馆及展示、渔业文化节庆、渔家乐等。
(二)按活动类型分，包括：
1.休闲垂钓及采集业。具体分海洋和淡水两类休闲垂钓及采集活动。海洋休闲垂钓包括近海（包括海岸和人工鱼礁）、海岛和远海垂钓服务等；淡水休闲垂钓包括利用江、河、湖、库、池等开展的休闲垂钓；采集包括摸鱼、赶海、海上采摘藻、贝等活动。
2.旅游导向型休闲渔业。包括渔村风情旅游、渔家乐及休闲度假、渔业渔村活动体验、渔文化活动（如休闲渔业会展、渔业博物馆、渔业节庆活动）、水族馆及展示等5种情形。
(1)渔村风情旅游指旅客以旅游(或短期休闲)为目的到含有渔业元素的渔村开展渔业风情观光旅游。此类休闲渔业活动包括观赏渔村风情、渔业生产工具（渔船）、渔民住宅、水族、海洋牧场、网箱养殖场所和水产加工场所等。渔业元素是指与渔村、渔业、渔民相关的渔业资源。
(2)渔家乐及休闲度假主要指住渔家、吃渔产、玩水边，以休闲度假和吃住为主，旅游购物为辅的休闲渔业形式。
(3)渔业活动体验主要指参与渔业生产活动过程、体验渔业生产生活方式等活动，包括渔业活动的参观及渔村生活体验等，如体验式捕捞、水产养殖、放流活动、渔村生活等。
(4)渔文化传承及相关休闲渔业会展活动主要指以体验和传承渔文化、参观相关渔业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展销各类渔业产品为目的的旅游、会展、文艺演出等活动。
(5)水族馆及展示主要指以水族馆(包括各类海洋世界、水族馆、水族动物园等)为主要形式的观赏鱼展示、科普及演出活动。
3.观赏鱼产业。包括观赏鱼的养殖业和批发零售业。
(1)观赏鱼养殖业，指以销售为目的的各类观赏鱼的养殖，不包括家庭和单位以休闲消费为目的的养殖。
(2)观赏鱼批发零售业，既包括传统水族市场销售，也包括其它形式的销售，如厂家直接销售、网络销售等。
4.钓具、钓饵、观赏鱼鱼药及水族设备等相关产业。包括各类钓杆钓具及其配件、钓饵、水族设备等方面。
5.其他。包括与休闲渔业直接相关的教育科研管理服务业、专业技术服务业、休闲渔业文化服务业、水族医疗服务业、新闻出版业及广告媒体等产值。
三、休闲渔业产值和增加值
休闲渔业产值指以货币表现的核算期内全社会从事休闲渔业的总产出和总成果。具体包括休闲垂钓及采集、旅游导向型休闲渔业、观赏鱼养殖与批发零售业的产出。本表中休闲渔业产值等于休闲渔业营业额，即指核算期内休闲渔业经营主体进行休闲渔业生产经营活动而获得的营业收入。具体包括从事休闲垂钓、旅游导向型休闲渔业、水族馆及展示、观赏鱼养殖与销售、钓具钓饵水族设备生产销售等活动而获得的营业收入。营业收入具体指企业报告期内生产经营活动中通过销售商品、产品或提供劳务等经营业务取得的收入。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收入”年末累计数填报。
休闲渔业增加值指以货币表现的核算期内全社会从事休闲渔业生产活动所创造的最终产品的价值。其计算方法：休闲渔业总产出扣除中间投入。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一)休闲垂钓及采集业产值、旅游导向型休闲渔业产值。以其当期营业额计算，其增加值用旅游业增加值率进行推算。
(二)观赏鱼产值=观赏鱼养殖产值+观赏鱼批发零售业营业额。
1.观赏鱼养殖产值：观赏鱼产品及苗种的产量分别乘其产品的现行价格。观赏鱼养殖业增加值，用其总产出扣除中间投入。为了简化计算，对于小规模经营单位的观赏鱼养殖业产值，也可以用营业额来代替。
2.观赏鱼批发零售业产值以营业额来计算，即批发、零售的销售产品数量乘以其产品销售价格。其增加值等于观赏鱼批发零售业产值乘以批发零售贸易业现价增加值率进行推算。
四、从业人员
休闲渔业从业人员指全社会中16周岁以上，有劳动能力，从事一定休闲渔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包括休闲渔业专业从业人员(全年从事休闲渔业活动6个月以上或50%以上的生活来源依赖休闲渔业活动的从业人员)和兼业从业人员(全年从事休闲渔业活动6个月以下或20%～50%的生活来源依赖休闲渔业活动的从业人员)。
五、 经营主体
经营主体指以营利为目的组织、单位、法人和自然人等经济法主体，可以是个体经营者，也可以是合伙、企业法人和公司等。
规模以上经营主体指休闲渔业营业额达200万以上的经营主体。
六、休闲渔业船舶
休闲渔船指用于休闲渔业活动的船舶，包括休闲垂钓、体验式捕捞及水上采集用船。休闲渔船须经有关部门批准，符合休闲渔船建造及检验标准，具有开展休闲渔业活动的资质。
七、接待人数、住宿人数
休闲渔业接待人数是核算期内休闲渔业单位实际接待休闲垂钓、渔业旅游、休闲渔业会展、水族馆参观等游客的人次数。具体包括休闲垂钓接待人数、渔业旅游接待人数、水族馆接待人数。住宿人数是指休闲渔业园区、渔家乐等旅游渔业区内的住宿人次数。
八、休闲渔业码头
包括休闲渔业专用码头或主要为休闲渔业活动服务的码头(如在休闲渔业园区内，主要为休闲服务的渔业码头)。
九、水族馆数量
指以观赏水族或水族标本等展示展览为主的展馆(包括各类海洋世界、水族馆、水族动物园等)数量。
第十条 观赏鱼养殖设施面积
指用于繁殖、养殖观赏鱼的设施面积，包括池塘、工厂化、大棚、缸等设施内的养殖水体面积。
第十一条 涉外休闲渔业进出口额
指实际进出我国国境的休闲渔业产品及服务总金额。我国规定出口货物按离岸价格统计，进口货物按到岸价格统计。涉外休闲渔业主要包括钓杆钓具及其配件，观赏鱼（锦鲤等）及饲料，鱼缸配套设备等 (有关数据可向海关抄录)。 



